	
	

	
	

	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文件

	
	

	
	

	宁房法字〔2020〕8号


关于修改宁房规字〔2016〕2号文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执行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决定对《关于印发<南京市住宅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宁房规字〔2016〕2号）作出修改，具体修改如下：
一、将第四条修改为：“住宅物业管理项目的建设单位，应当依法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具有相应条件的物业服务企业，提供前期物业服务。”

二、删除第七条第（三）项“业主委员会（物业管理委员会）备案证明；”。此外，对该条项目顺序作相应调整。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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